114# R & 123 % 52185

-~ EIRA e BRA S FATERIL38, 18T~ 0 & ot & AT 2
P14 > g ages o 274 5500~ 0 F A )f%f“ A
FEE20p 222 BHEN v AFEDNRR
s FRA R RFER

I EREFERLR 010410 IBB £ ¥ 8FF %103003
A8710%8L & % - 2L ;Ié$ﬁ¢4§‘§+#=7 HAHE S s |G R A S

‘“?BEP ’if—l’-*"—%z"ﬂ,ﬂ"l, FB_ALTB;&F;,}F\’;@%%?&%%’RJ
¥ P o ﬁ»?ﬂ—m;&w%&.v%ﬁﬁ;,fég ER A SN

%

rﬁwma PR R ﬁﬁi;’ﬁu@;%Mﬁ%ﬁA

iﬁkak*rvbﬁﬁﬁ”%%%a’ AT g
AR B BRAY BB
};Ti o

ElgAp gt A > 111# 10 6P 5 B X PR P2 * B
o B Aor111&100 125 4@ f {Tgmzog ~ B AP ¥
Ao RERBETE S PRI GREGFABA ARG AS
Ap A5 L T " €%>4n7.81%?ﬁ~? A [ 59.52%) -
DB BRI EREP A B B AL F R
WHABERAN G L RREREGEHRAIFL 2B F &)

’?"}

o
o
ﬁVF
ol
m\n\h
fmﬂ
P
i
«
=
[}.
S
F

Lo F XA EEBRFRBPAY A F LD ST R ER
BHPIF P RBE S B2 1L - F 2 RNF Fag > Badl
I R A E IR (5 7 R 62

%— 7



N

A \~\-)&\\

P
(o]

B s i B pg A plITETL? A2 B 4 &
HaE P Rz g RAE SR HEM G
P4 202 54740 % 19E R 2 > Y F lfig-*—‘ﬂk’ CHEFALA-H
BEBNHEB NFH2 975 B3 2 o A e B s
S BEAR LG ERDTY - F R GRET S
%ﬁ’@%%¢&ﬂéﬁﬂxi%#@ﬁ&%§1vﬁ,@
e #/Fﬁwiwi’fr‘”W$z$4Fﬁ Lo R

P39 50 BgtdeiiafEay o
(& )#B*ﬁ“ﬂw% BAALEHPI14267 12p - S5 &
f@%’ﬁﬁ&%““iﬂﬂ’%%%ﬂ’@f“mﬁﬁa,
%’i.fv]fi’%‘Eﬁ‘*f’ﬁé%rﬁf'g#’ﬁﬁx A2 FFRe ARG 20
I BFA B EE AR A - = B T AATE 138,
T8TA 2 4ot 57 2_ B g 4] 4, o
Wm«i%*k%&Bﬁ%i’ﬁﬁﬁ&ﬁﬁﬁ%ﬁ,@gﬁ_
RAEPFLGEL FRA -
3~%ﬁA%%u%$@mﬁm£%%’%%4@w%%ﬁ%1
‘it s 2 FEEGER F B ale o
P = N ®] 114 = 9 : 9 2
NF TR EIRT
G

ljé :
AN

hE | AR P LA=8p [FIL8Ep [FI4E 2
F 55 A

ke
S
as)
==
_’En—'\
).
a9
>~

001 |#74% |2 % pos R 14| % R 14| & £9.52%
138, 78 £6113p (&7 1209
1~ 4z I
BENCRIVIES & N ERTE O A
270139 B 0o p
i X R L

11.424% 3+




b

i

(\ER)

2 AL
i W46 9
R R
E 4 09.52%
5 2 )
M3
- ﬁ??éiiﬁ%f’:ﬁﬁiﬂg B R o
S ERE- gEE ARERRLAPERTEN T > B
OO% Iy =T
~%ﬁ4%$é¥}uﬂigu?;qgi
e MG S HSTR P e AR
L o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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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5218號

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李欣翰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138,7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，就金融機構既有存款帳戶、既有貸款戶或既有信用卡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債務人為既有之信用卡客戶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 
  ㈡緣相對人於111年10月6日透過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0月12日撥付新臺幣20萬元整予相對人，貸款期間7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1.71%(月調)加7.81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9.52%】。上開借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率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。 
 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自111年11月起確實繳付系爭借款每月應還之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 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 
  ㈤相對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4年6月12日，經聲請人屢次催索，相對人始終置之不理，誠屬非是，依信用借款約定書之約定，聲請人行使加速條款，相對人之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，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應一次償還餘欠款新臺幣138,787元及如上所示之遲延利息。  
  ㈥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聲請鈞院就前項債權，依督促程序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
附表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138,787元

		李欣翰

		自民國114年6月13日起

		至民國114年7月12日止

		年息9.52%



		


		


		


		自民國114年7月1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11.424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按年息9.52%計算之利息。







※附記：
  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 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、聲請人請勿庸另行聲請。
  三、債務人如有戶籍地以外之其他可為送達之地址，請債權人應於收受本命令後7日內向本院陳報，以利合法送達本命令。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5218號

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



債  務  人  李欣翰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138,7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

    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

    8710號函第二點，就金融機構既有存款帳戶、既有貸款戶或

    既有信用卡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

    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債務人為既有之信用卡客

    戶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

    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

    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

    。 

  ㈡緣相對人於111年10月6日透過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

    ，聲請人於111年10月12日撥付新臺幣20萬元整予相對人，

    貸款期間7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

    利率1.71%(月調)加7.81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9.52%】。上開

    借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

    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

    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

    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

    率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。 

 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自111年11月起確實繳付系爭借

    款每月應還之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
 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

    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

    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

    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

    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

    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 

  ㈤相對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4年6月12日，經聲請人屢

    次催索，相對人始終置之不理，誠屬非是，依信用借款約定

    書之約定，聲請人行使加速條款，相對人之債務已視為全部

    到期，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應一次償還餘欠款新臺幣138,

    787元及如上所示之遲延利息。  

  ㈥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聲請鈞院就前項債權，依督促程

    序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9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

附表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138,787元 李欣翰 自民國114年6月13日起 至民國114年7月12日止 年息9.52%    自民國114年7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11.424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按年息9.52%計算之利息。 

※附記：

  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 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、聲請人

      請勿庸另行聲請。

  三、債務人如有戶籍地以外之其他可為送達之地址，請債權人

      應於收受本命令後7日內向本院陳報，以利合法送達本命

      令。


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5218號

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李欣翰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138,7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，就金融機構既有存款帳戶、既有貸款戶或既有信用卡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債務人為既有之信用卡客戶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 
  ㈡緣相對人於111年10月6日透過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0月12日撥付新臺幣20萬元整予相對人，貸款期間7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1.71%(月調)加7.81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9.52%】。上開借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率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。 
 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自111年11月起確實繳付系爭借款每月應還之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 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 
  ㈤相對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4年6月12日，經聲請人屢次催索，相對人始終置之不理，誠屬非是，依信用借款約定書之約定，聲請人行使加速條款，相對人之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，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應一次償還餘欠款新臺幣138,787元及如上所示之遲延利息。  
  ㈥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聲請鈞院就前項債權，依督促程序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
附表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138,787元

		李欣翰

		自民國114年6月13日起

		至民國114年7月12日止

		年息9.52%



		


		


		


		自民國114年7月1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11.424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按年息9.52%計算之利息。







※附記：
  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 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、聲請人請勿庸另行聲請。
  三、債務人如有戶籍地以外之其他可為送達之地址，請債權人應於收受本命令後7日內向本院陳報，以利合法送達本命令。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5218號

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



債  務  人  李欣翰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138,78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㈠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4年1月13日金管銀國字第10300348710號函第二點，就金融機構既有存款帳戶、既有貸款戶或既有信用卡戶者且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，准予新增線上申辦。因此聲請人依前開函文規定，債務人為既有之信用卡客戶，始得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平台，線上申辦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、因此，就系爭借款部分，係利用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無須由借款人簽署書面實體文件，合先敘明。 

  ㈡緣相對人於111年10月6日透過聲請人網路銀行申辦信用貸款，聲請人於111年10月12日撥付新臺幣20萬元整予相對人，貸款期間7年，貸款利率係依聲請人個人金融放款產品指標利率1.71%(月調)加7.81%計算之利息【現為9.52%】。上開借款自聲請人實際撥款日起，按月繳付本息；並約定相對人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期間之利息。若為零利率貸款者，遲延利息利率依法定利率年利率5%計算(信用借款約定書第十六條)。 

  ㈢系爭借款之還款明細，相對人自111年11月起確實繳付系爭借款每月應還之月付金，足見雙方確有借貸關係存在。

  ㈣按民法第474條第1項規定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的契約。消費借貸契約係屬不要式契約，縱然聲請人無法提出系爭借款債務人簽名之文件，惟從聲請人所提供相關文件，均可證明債務人確有向聲請人借貸之事實存在，聲請人實已詳盡舉證之責。 

  ㈤相對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4年6月12日，經聲請人屢次催索，相對人始終置之不理，誠屬非是，依信用借款約定書之約定，聲請人行使加速條款，相對人之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，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應一次償還餘欠款新臺幣138,787元及如上所示之遲延利息。  

  ㈥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，聲請鈞院就前項債權，依督促程序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9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

附表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138,787元 李欣翰 自民國114年6月13日起 至民國114年7月12日止 年息9.52%    自民國114年7月1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11.424%計算之利息，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按年息9.52%計算之利息。 

※附記：

  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 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、聲請人請勿庸另行聲請。

  三、債務人如有戶籍地以外之其他可為送達之地址，請債權人應於收受本命令後7日內向本院陳報，以利合法送達本命令。



